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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可否購買耕地？ 
 

王進祥 
（本社社長） 

 

案例 

私法人Ａ擬出資購買耕地，但因非屬農企業法人，礙於農業發展條例之

規定，而以自然人Ｂ名義向出賣人Ｃ簽訂耕地買賣契約，並擬申辦買賣移轉

登記。 

實務問題 

一、私法人可不可以購買耕地，有無違法？ 

二、私法人借名登記，其與登記名義人間之法律關係為何？ 

三、私法人借自然人名義登記耕地產權，係無效信託？還是無效買賣？ 

 

四、私法人金錢（自益）信託於自然人，以自然人購買耕地，是否為無效信

託？或無效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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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析 

一、耕地定義 
耕地，係指農業用地中應受管制，且非經取得農業用地證明書或符合土地使

用管制證明書，不得申辦移轉登記之農業用地。其依照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

一款規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

林區之農牧用地。是以，依都市計畫法所管制之都市土地已無耕地，而依區域計

畫法所管制之非都市土地中，除前述四種分區之農牧用地外，亦均非屬耕地。 

二、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 
參照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三十四

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不在此

限。亦即，私法人中除前述三種農企業法人外，不得承受耕地。所稱「不得承受」

耕地，係指不得受讓取得耕地之物權登記，並非不得發生承買耕地之債權關係而

言。 

三、無效信託 
（一）信託法第五條規定：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１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２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３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４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 

（二）亦即，非前述信託法第五條所規定之無效信託情形者，信託行為依契

約自由與私權自治精神，難謂為無效信託。惟，委託人為私法人，以

金錢信託於自然人購置取得耕地而為原本受益人時，雖屬信託取得之

財產，仍有違反前述信託法第五條第四款「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

之疑慮。 

四、信託取得財產 
（一）信託法第九條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受

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

仍屬信託財產。亦即，金錢信託之自然人所登記取得之財產仍屬委託

人（私法人）之信託財產。 

（二）土地登記規則第一二七條規定，受託人依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取得之

土地權利，應由受託人會同登記名義人提出第三十四條所列文件向登

記機關申請移轉登記。前項申請登記，應於申請書適當欄內敘明該取

得財產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資料，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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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辦理。 

（三）亦即，信託取得，係委託人與受託人就已訂立信託契約之（金錢）信

託關係存續期間內，因受託人依信託本旨與出賣人（讓與人）就信託

財產訂立（買賣）契約，而由受託人與出賣人（讓與人）會同申請之

所有權移轉（買賣）登記。 

1. 此時得免會同委託人申請，但，仍應由受託人檢附信託契約（私契）

會同登記名義人（出賣人）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文件，並於申請書

適當欄內敘明該取得財產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受益人）身分資

料。 

2. 登記機關登記時，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三○條及第一三一條規定

辦理，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位加註「信託財產」及「委託

人」名稱。 

（四）參照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九十三、十、八北市地一字第○九三三二九九

七八○○函釋：按受託人依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取得土地權利之原

因，不限於買賣，尚可能有拍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抵押權設

定．．等，因此受託人因信託行為而取得之財產申辦登記時，登記機

關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以受託人與移轉財

產者（登記名義人）所檢附原因證明文件之實際原因登載，而非以「信

託取得」為登記原因，惟仍應確實依上開規則條文第二項辦理。 

（五）是故，信託取得時，受託人已與委託人成立金錢信託關係，且受託人

依信託本旨所為之買賣行為，係屬信託財產之變形，其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為「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並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五、附條件信託 

（一）民法第九十九條規定：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

效力。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依當事人

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不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特約。 

（二）民法第一一一條規定：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

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三）是以，於條件成就或期限屆至前，信託財產之不能承受情形得以除去

者，其契約仍為有效。因此，耕地於變更為非耕地前其受益人為自然

人，俟耕地變更為非耕地後，附停止條件保留變更為私法人之權利

者，似難謂有違前述信託法第五條第四款之無效信託情事。 

（四）按私法人金錢信託於自然人時，若屬孳息受益為私法人，但原本受益

為他益（自然人）者，仍非法律之所限制。其因此由受託人（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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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購置取得之耕地，因其原本受益人亦為自然人非為該私法人，亦與

前述無效信託無涉，仍屬有效之信託行為。 

（五）另查信託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分別規定：「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

者，委託人除信託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

終止其信託，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但經受益人同意者，不在此

限。」，「受益人因信託之成立而享有信託利益。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

者，從其所定。受益人得拋棄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亦即，信託

行為之委託人對受益人仍有保留變更受益人之權利。 

結語 

一、按，私法人除非屬農企業法人且經取得許可者外，不得承受耕地，乃農業發

展條例第三十三條所明定。因此，非屬前述規範之私法人購買耕地者，尚非

法律之禁止與強制規定，惟，無從移轉登記取得所有權。 

二、另，私法人借名登記取得耕地之所有權者，其與登記名義人間即屬信託關係，

此時委託人與受託人，尚須注意信託法第五條所規定之無效信託行為。亦即，

私法人不得為耕地信託取得財產之原本受益人（即歸屬權利人）。 

三、是故，信託成立時，倘若其信託財產為現金者，其於受託人信託取得耕地變

形為不動產信託時，因原本受益人為自然人，非屬私法人所受益，尚非屬依

法不得受讓耕地。是以，受託人與耕地出賣人所為之買賣契約與信託契約均

難謂無效。 

四、再者，耕地信託之原本受益人雖不得為私法人，但若信託契約另附條件，俟

「耕地變更為非耕地（都市計畫變更或土地使用變更編定）、私法人取得農企

業法人資格或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從寬規定時，信託關係始為消滅。」而由私

法人取得原本受益權利者；或原本受益人先為自然人，但保留變更為私法人

等之權利時，此依信託法第三條之保留受益人變更權利及信託法第五條第四

款之無效信託規定，亦無任何不適法之處。 

五、因此，私法人不得購買耕地並登記為自有，但如購置耕地係以自然人（受託

人或他人）名義登記，且其信託關係，非以私法人為原本受益人者，難謂買

賣契約與信託契約無效。尤以，金錢信託於自然人，而以該自然人購買耕地，

並為登記名義人者，其法律關係屬金錢信託行為之承購耕地，此時僅發生信

託財產變形之情事，亦非屬無效信託與無效買賣之問題。 


